
 

 

贵州省 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体育类专业 

考试招生工作实施办法 
 

一、报名工作 
（一）报名条件：符合贵州省 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报名条件，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体育特长。 

（二）报名时间：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报

考体育专业的考生，持本人户籍、法定监护人户籍、二代身

份证、学籍证明或学力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在高考报名所在

地的县（市、区、特区）招生办指定的报名点办理体育专业

考试报名手续，并现场摄像，领取《贵州省 2017 普通高校

招生报名登记表》。2017 年 3 月 13 日至 3 月 17 日到高考

报名的县（市、区、特区）招生办领取体育专业考试准考证。

报考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的

考生，也必须到高考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特区）招生

办办理上述报名手续。 

（三）收费：按照省财政厅、省物价局核准的收费标准，

报考体育专业的考生报名时须缴纳普通高考报名费130元和

体育专业考试报名费 100 元。 

（四）信息报送：各市（州）招生办要认真汇总、校验

本市（州）考生的报名信息，会同本市（州）招生监察办刻

制报名信息光盘一式两份并密封，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前

分别报省招生考试院信息处和保密监察室。 

二、专业考试 

附件 2：   



（一）评委的选聘条件。思想品德好、业务能力强、体

育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三年以上教龄、具有中级(含以上)

职称、身体健康、当年无直系亲属参加体育专业考试、未参

加体育专业高考辅导班教学及相关活动的教师。 

（二）考试时间地点。考试时间另行通知。考试地点设

在贵州师范大学（宝山校区）。考生于考试前一天到考点查

询具体考试安排，并持二代身份证和体育专业考试准考证，

于考试前 15 分钟到考场进行身份证识别验证和检录后方可

参加考试。 

（三）考试项目。项目为：100 米跑、800 米跑、原地

推铅球和立定三级跳远四个项目，每个项目 40 分，总分 160

分。 

（四）考试监督。考试过程全程摄像，考试结束后摄像

光盘留存 4 年备查。      

（五）评分标准。按照《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

专业考试评分标准》执行。 

（六）成绩查询。贵州师范大学要会同校招生监察部门

刻制专业考试成绩光盘一式四份并密封，交省招生考试院

（三份）和校招生监察部门（一份）留存。省招生考试院于

考试结束后将考生的专业成绩发到各县（市、区、特区）招

生办，考生可到体育专业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特区）

招生办查询专业考试成绩，也可登陆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信息

平台（http：//cjcx.gzszk.com）查询。 

（七）专业考试不合格的考生，报考体兼文的自动转为

文史类，报考体兼理的自动转为理工类。 

（八）报考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和高水

平运动员的考生，须持二代身份证、《贵州省 2017 年普通



高校招生报名登记表》和国家二级（含以上）运动员证书等

相关资料（原件和复印件），按招生院校规定的时间和地点

报名，经资格审查合格，方可参加考试。 

（九）招收初中五年制院校的体育专业考试，由招生院

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行组织，考试应在市（州）中考前进

行。 

三、文化考试 
（一）报考体育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普通高考文化考

试。体兼文考生的考试科目为语文、外语、数学（文）和文

科综合；体兼理考生的考试科目为语文、外语、数学（理）

和理科综合。 

（二）报考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考生，

参加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省招生考试院组织的文化

考试。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三）报考高水平运动员的考生，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

(含)以上称号和武术精英级(含)以上称号的，可申请参加由招

生院校组织的文化考试，也可参加普通高考文化考试；获得

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必须参加普通高考文化考试。具体

要求请查询报考院校招生章程。 

（四）报考初中五年制体育专业的考生，参加各市（州）

组织的中考文化考试。 

四、划线原则 
（一）体育专业考试合格线，原则上按体育专业招生计

划数 1︰2.5 的比例划定。 

（二）文化分数线和综合分数线 

1、本科 



（1）文化分数线：按体育文（理）招生计划数 1:1.5

的比例分别划定文化分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2）综合分数线：在体育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双上线

的前提下，按体育文（理）招生计划数 1:1.2 的比例分别划

定体育文（理）综合分（综合分=文化分÷2+专业分）最低

投档控制分数线。 

2、高职（专科） 

根据考生填报志愿、文化考试成绩以及招生计划数，结

合我省实际情况，分别划定体育文（理）文化分和综合分最

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五、填报志愿 
（一）考生须根据《贵州省 2017 年高等学校招生专业

目录》公布的院校专业、招生计划及所报招生院校当年的招

生章程，按贵州省高考填报志愿规定，认真细致、准确无误

地填报志愿。 

（二）体育专业各批次实行平行志愿，各批次志愿设置

为 6 所院校平行志愿。 

（三）报考体育专业的考生，可以兼报非体育专业志愿，

但投档时，体育专业志愿优先。 

六、投档录取 
（一）投档要求 

按综合分从高到低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若考生综合分

相同，专业分高的排序在前；若考生专业分再相同，则按普

通高考文（理）科排序规则执行。投档比例原则上按招生计

划 105%的比例向招生院校投放档案。 

（二）录取批次 

设置三个录取批次，录取顺序为： 



1、第一批本科（体育院校及部分“211 工程”大学）； 

2、第二批本科（部分“211 工程”大学、省内外本科

院校、独立学院和民办本科高校）； 

3、高职（专科）院校（省内外专科层次学校）; 

（三）凡对考生有特殊要求的招生院校，所提要求必须

符合教育部有关招生规定，并写入招生章程向社会公布。 

（四）考生参加体育专业录取时，只享受少数民族政策

性照顾，不享受其他政策性照顾。 

（五）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若已

被招生院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录取,则不再

参加其他录取。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院校，须按照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向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报送有关资

料备案。未经备案的考生，我省不认可其成绩及拟录取资格，

由此产生的遗留问题由招生院校负责。 

    （六）初中五年制的体育专业录取工作另行通知。 

七、违规处理 
体育专业考试是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在专业考试中

舞弊和弄虚作假的考生及工作人员，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33 号令）严肃处理。 

八、有关说明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教育部和省招生委员会 2017 年

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及相关文件执行。 
 


